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９８６

证券简称：粤华包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１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１

，

２００

万元至

－１

，

６００

万元

８

，

５０５．８９

万元 下降

１１４．１１％－－１１８．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２４

元至

－０．０３２

元

０．１６８

元 下降

１１４．２９％－－１１９．０５％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约

－５００

万元至

－９００

万元

２

，

３２８．０５

万元 下降

１２１．４８％－－１３９．１７％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１０

元至

－０．０１８

元

０．０４６

元 下降

１２１．７４％－－１３９．１３％

二

、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

，

由于受国内市场疲软和欧美经济动荡等因素的影响

，

国内造纸行

业持续低迷

，

公司产品销量下降造成营业收入同比下滑

，

导致公司亏损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的具体数据

将在公司

《

２０１２

年三季度报告

》

中披露

。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佛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6

2012

年

10

月

11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739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2012-028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

在大连成大大厦

28

楼会议室召开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

，

由董事长尚

书志先生主持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

，

代表股份总数

176,

893,463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2.96%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了会议

，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张贞东律师和车燕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发行公司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893,46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发行公司中期票据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893,46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76,893,463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辽宁恒信律师事务所张贞东律师和车燕华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

，

并出具了

《

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

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召

集人的资格

、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

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

"

四

、

备查文件

1

、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

2

、

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签署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

3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

4

、

律师出具的

《

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公告编号：

2012-031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

（

星期三

）

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分别以送达和传真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

会议应到监事

5

名

,

实到监事

5

名

，

出席会议的监事超过全体监事的半数

，

符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

定

。

二

、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由于工作调动安排

，

陈楚宣先生辞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和监事职务

，

不再

担任本公司任何职务

。

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更换部分监事的议案

》，

同意提名

游小聪先生增补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

任期与第六届监事会成员

任期相同

，

并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

表决结果

：

5

票赞成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三

、

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

。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

附

：

游小聪先生简历

游小聪

，

男

，

籍贯广东南海

，

汉族

，

1967

年

9

月出生

，

中共党员

，

1990

年

8

月参

加工作

，

西安公路学院会计专业本科毕业

，

学士学位

，

高级会计师

。

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广发运输有限公司财务

、

财务部副经理

、

经理

，

澳门岐

关车路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

董事

、

总会计师

，

2008

年

5

月起任广东省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外派监事会主席

。

截止本公告日

，

游小聪先生未持有粤高速股票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

；

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

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

证券代码：

000679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2012-041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

、

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2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

：

00

2

、

召开地点

：

大连市中山区七一街

1

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3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4

、

召集人

：

大连友谊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

主持人

：

董事长田益群先生

6

、

出席会议情况

：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5

人

，

代表股份

108,313,110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39%

。

7

、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

公

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8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股票上市规

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

公司章程

》

的要求

。

二

、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

、

会议采取审议后集中表决

，

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董事会通过的下列议案进

行表决

：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2

、

表决情况

：

审议

《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8,313,110

股赞成

，

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

0

股弃权

，

通过该议案

。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将披露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上

www.cninfo.com.cn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昂道律师事务所韩海鸥律师

、

曲旭成律师现场见证

，

并

出具

《

法律意见书

》，

确认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

和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

2

、

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79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2012-042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成员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2

年

10

月

10

日

，

公司董事会收到外部董事于连生先生书面辞职申请

。

根据

《

公司章程

》

规定

，

于连生先生的辞职申请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

依据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召开的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

公司章程修正议案

》，

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由

7

名调整为

6

名

，

因此

，

公司不再增

补新的董事

。

于连生先生自任公司董事以来恪尽职守

，

勤勉尽责

，

在公司董事会规范运

作

、

业务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

公司对于连生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

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

特此公告

。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696

证券简称：百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6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

、

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

二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

会议召开时间

：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9:30

；

2

、

会议召开地点

：

广西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西路

16

号公司会议室

；

3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表决

；

4

、

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9

月

26

日

；

5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6

、

会议主持人

：

董事长孙忠义先生

；

7

、

会议出席情况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0

人

，

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

59,927,892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8.10%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公司章程

》

有关规定

。

北京市金杜事务所律师周蕊

、

曹余辉列

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并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

关于增加注册资

本

、

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一致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6,

600

万元增加至

8,800

万元

，

一致审议通过修订后的

《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

》，

并授权董事会办公室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具体事宜

。

表决结果

：

同意

59,927,892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的总股份数的

0%

。

该项议案由符合章程规定的票数通过

。

四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周蕊

、

曹余辉见证

，

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

见证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

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

行

政法规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五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45

次会议决议

；

2

、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3

、《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

4

、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

关于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

2012-057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

2

、

会议时间

：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10:00

开始

。

3

、

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9

月

25

日

。

4

、

会议地点

：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

120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

5

、

会议召集人

：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6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其股东代理人

4

名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145,407,800

股

，

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20%

。

公司董事

、

监事

、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

二

、

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201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45,407,8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该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

正式通过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春兴铸造

（

苏州工业园区

）

有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

保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45,407,8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迈特通信设备

（

苏州

）

有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

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45,407,8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4

、

审议

《

关于为苏州工业园区永达科技有限公司提供银行授信担保的议

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145,407,800

股

，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反对

0

股

，

弃权

0

股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发

表结论性意见如下

：

"

春兴精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

、

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

、

提案

、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

"

四

、

备查文件

1

、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

2012-058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于

2012

年

9

月

29

日以传真

、

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书面通知

，

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3:00

在春兴精工二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

会议

由孙洁晓先生召集并主持

。

会议应出席董事

6

名

，

实际出席董事

6

名

。

公司监事

、

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规章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并书面表决

，

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6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

全资子公司香港炜舜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

《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0

月

11

日

《

证券时

报

》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二

、

会议以

6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

《

关于参股小额贷款公

司的议案

》。

《

关于参股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告

》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0

月

11

日

《

证券时

报

》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

与会董事签名

：

孙洁晓 郑海艳

黄培聪 周中胜

陈 议 曹友强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8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

2012-059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1

、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510

万美元对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炜舜国际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香港炜舜

"

）

进行增资

。

2

、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香港炜舜国际有限公司增资的议

案

》。

根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上述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3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4

、

本次交易不构成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

二

、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投资主体为本公司

，

无其它投资主体

。

三

、

投资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香港炜舜国际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

2005

年

8

月

10

日

注册资本

：

1301.01

万港币

注册地址

：

香港美国银行中央大楼

25

楼

2508A

单元

主营业务

：

通讯

、

航空及动车系统设备配件的研究开发

、

进出口业务

，

建立

营销网络

。

截止

2012

年

06

月

30

日

，

总资产

86,579,581.66

元

，

净资产

86,579,581.66

元

；

2012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884.83

元

。

四

、

相关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资事项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

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

五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香港炜舜增资

，

主要是利用香港炜舜所处的国际金融中心和物流中

心平台

，

拓展海外业务

，

降低公司资金成本

，

从而进一步推进公司国际化不发

。

本次增资对合并报表当期利润无直接影响

。

六

、

备查文件目录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47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

2012-060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小额贷款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对外投资概述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拟以自有资金参股苏州市

物流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

暂命名

，

最终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准

）（

以下简

称

"

小额贷款公司

"

）。

1

、

公司拟按照

《

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

江苏省小额贷款公

司试点暂行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与其他法人成立小额贷款公司

，

注册资本拟

为

20,000

万元

，

公司拟出资

4,000

万元

，

占拟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的

20%

。

2

、

本次拟投资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根据

《

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公司章程

》

关于对外投资和交易的相关规定

，

本

次投资金额未超出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3

、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4

、

本次投资对公司当前主业未来的发展不构成重大影响

。

二

、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

出资方式

：

拟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组织形式为有限公司

，

公司以货币资

金方式出资

，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

公司承诺

：

在本次对外投资完成

（

小额贷款公司领取工商营业执照为准

）

后

的十二个月内

，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或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

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2

、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

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拟为

20,000

万元

；

经营范围为

：

发放小额贷款

，

股权投资等业务

（

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

3

、

主要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

：

其他主要投资人基本情况及投资额

待定

，

公司将持续披露小额贷款公司运作进展公告

。

三

、

对外投资的目的

、

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

，

一方面可以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

策

，

进一步完善小企业金融服务

，

扩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和比例

；

另一方面

可以促进资金资源的有效利用和配置

，

及时满足区域内众多中小企业日益增长

的经营资金需求

，

有效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

公司本次参股小额公司

，

能够为当地中小企业

、

个体经营者和农户提供融

资服务

，

能够取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同时公司通过参股小额贷款公司

，

可以积累

在金融领域的管理和投资经验

，

提高公司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的能力

，

并有助

于公司进一步扩大投资渠道

，

完善产业结构

，

提高资产质量

，

增强盈利能力

。

2

、

对外投资的风险

（

1

）

经营风险

:

由于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经营小额贷款业务

,

加之在管理模式

、

内部控制

、

风险防范等各方面可资借鉴的经验较少

,

因此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

公司董事会将在授权范围内

，

严格按照相关的监管办法

、

指导意见制定切实可

行的内部控制体系

，

在制度建立

、

人员选派

、

治理结构和公众监督等方面做好工

作

，

为小额贷款公司的健康运作提供保障

，

积极控制各种风险

。

（

2

）

审批风险

:

小额贷款公司开业经营需要取得相关监管部门的核准

,

因而

存在因监管部门不批准导致小额贷款公司不能设立的风险

。

公司提醒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3

、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尚处于筹备申请阶段

，

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审批

，

取得相

关核准批文后方能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

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

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本公司将根据此次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四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本次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法律

、

法规和公司制度的

规定

；

实施相关方案有利于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

益的行为

，

因此

，

我们同意公司参股小额贷款公司

。

五

、

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398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39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收购资产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资产收购概述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全资子公司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

原

"

福建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

更名为

"

科之杰

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

，

以下简称

"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

"

）

于

2012

年

7

月

13

日与巴

斯夫化学建材

（

中国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巴斯夫化学建材

"

）

签订了资产转让

合同

。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拟使用自有资金

2,000

万元

，

收购巴斯夫化学建材在广

东省佛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和桂工业园

A

区和平路

6

号的资产

（

包括土地使用

权

、

厂房

、

生产性资产

，

不包括库存原材料

、

产成品及巴斯夫化学建材的债权债

务

）、

专有技术

，

以及客户和供应商资料

。

有关本次收购的详细内容已刊载于

2012

年

7

月

14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

券报

》、《

证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二

、

本次收购的进展情况

1

、

2012

年

8

月

31

日

，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使用自有资金

2,000

万元在广东省佛

山市南海区里水镇和顺和桂工业园

A

区和平路

6

号新设全资子公司广东科之杰

新材料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东科之杰

"

）

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

《

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

2

、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与巴斯夫化学建材于

2012

年

9

月

15

日签订

《

资产转让

合同

》

之补充协议

，

补充协议主要对

"

资产转让的完成应以如下条件得到满足为

先决条件

"

的条款进行修改

，

将原合同

"

资产转让的完成应以如下条件得到满足

为先决条件

：

买方或新设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管机关申请本合同中下述资

产转让生效

：

批准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让

。

"

更改为

"

资产转让的完成应

以如下条件得到满足为先决条件

：

卖方与买方

（

或新设公司

）

就

《

土地使用权转

让合同书

》

和

《

房地产转让合同

》

的条款内容达成一致

，

并签订

《

土地使用权转让

合同书

》

和

《

房地产转让合同

》。

"

3

、

广东科之杰与巴斯夫化学建材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签订了

《

土地使用权转

让合同书

》

和

《

房地产转让合同

》。

4

、

鉴于资产交割的主要条款已经满足

，

交易双方已于

2012

年

10

月

9

日进行了

资产交割

，

广东科之杰已完全接管标的资产

，

并开始使用其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

三

、

备查文件

1

、

广东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2

、

科之杰新材料集团与巴斯夫化学建材

（

中国

）

有限公司签订的

《

资产转让

合同

》

之补充协议

；

3

、

广东科之杰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巴斯夫化学建材

（

中国

）

有限公司签订的

《

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书

》

和

《

房地产转让合同

》。

特此公告

。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

2012-039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

、

变更

、

否决议案的情形

。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1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2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2012

年

10

月

10

日

(

星期三

)

上午

10

：

00

；

3

、

会议召开地点

：

江西省新余市经济开发区龙腾路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

公司综合楼二楼会议室

；

4

、

会议方式

：

参会股东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

5

、

股权登记日

：

2012

年

9

月

27

日

；

6

、

会议主持人

：

公司董事长李良彬先生

；

7

、

会议出席情况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1

人

，

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0220925

股

，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46.81%

。

公司的部

分董事

、

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会议

，

符合

《

公司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江西

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

二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

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全资子公司赣锋国际为国际锂业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关联股东王晓申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

人合计持有

53721941

股有效表决权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53721941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向兴业银行提出综合授信申请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票

70220925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反对票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

占出席股东大

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刘克赞律师及邹津律师见证

，

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法律意见书认为

：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

出席本

次会议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

，

均符合

《

公司法

》、《

股东大

会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

果合法

、

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

1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

关于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十月十日

证券简称：拓邦股份 证券代码：

002139

公告编号：

2012040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正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

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召开时间

：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10

：

30

；

（

二

）

召开地点

：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梨园工业区拓邦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

（

三

）

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

（

四

）

召集人

：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五

）

主持人

：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永强先生

；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及

《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二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8

人

，

代表股份

94,075,179

股

，

占本公司总股份数的

43.07%

。

公司部分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候选人马伟先列席会议

。

北京国

枫凯文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应邀列席会议

。

三

、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

1

、《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同意

94,075,179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反对

0

股

，

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弃权

0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表决结果为通过

。

四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国枫凯文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

；

（

二

）

律师姓名

：

崔宏川

，

李勇华

；

（

三

）

结论性意见

：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10

月

10

日


